更新日期  103.08.01
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
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品代金補助

	作業流程
	步驟說明
	表單、附件
	作業期限

	1.受理申請
	1.申請條件：

(1)孕產婦及嬰幼兒須為設籍本市之列冊低收入戶。

(2)孕產婦營養品代金：婦女於妊娠過程中及分娩後2個月內因醫療需求，經醫師診斷認為需營養補充者，以每2個月申請1次為限，每人每次申請補助金額不得逾新台幣2,000元。

(3)嬰幼兒營養品代金：未滿1歲嬰兒1人1次，補助金額新台幣5,000元。

2.申請地點：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。

3.應附文件：
(1)孕產婦營養品代金：
①申請書1份。

②領據。

③公立或衛生署評鑑合格醫療院所之醫師診斷證明書正本1份。
④付款之原始收據正本。
⑤申請人匯款帳號之存摺影本。

(2)嬰幼兒營養品代金：
①申請書1份。

②領據。

③匯款帳號之存摺影本。(申請人或法定代理人)
	【(民)表1】桃園市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品代金補助申請表
【(民)表2】
領據
	7日


	2.區公所初審
	1.查核申請表是否已填寫完整。

2.查核所檢附資料是否齊全。

3.審核是否符合申請資格。
	無
	

	3.補件
	申請文件未備齊，函請申請者補正後再送區公所初審。
	無


	

	4.送市府複審
	1.查核申請表是否已填寫完整。

2.查核所檢附資料是否齊全。

3.審核是否符合申請資格。
	無
	7日

	5.補件
	申請文件未備齊，函請申請者補正再送市府複審。
	無
	

	6.函復申請人審核結果並副知區公所
	函復申請人審核結果並副知區公所。

符合資格者於函文中告知補助款將於次月15日撥款。

	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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